附件1

湖北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指以运营中的工厂、企业、工程等为主要吸引物，提供必要的旅游设施与服务，适合组织开展参观、游览、体验、购物等活动，符合《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规范与评价（LBT067-2017）》（以下简称“标准”）相关要求，对工业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业或企业集聚区（包括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工业遗产旅游区、工业展览馆或博物馆等）。
申报湖北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必须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一）资质条件
1. 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
2. 设有专门的旅游经营管理机构和专职旅游从业人员；
3. 近三年内（开业不足三年从开业以来）未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和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4. 正式开业从事经营活动1年以上。
（二）旅游条件
1. 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观赏价值、科普价值；
2. 旅游产品应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特色明显，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宜有吸引力较强的体验性、参与性项目；
3. 基地游览线路对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建筑景观、科技成果、工业遗产等内容进行充分展示，具有独特魅力。
（三）环境条件
1. 环境空气质量符合GB3095-2012二类区的规定；
2. 环境噪声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的规定；
3. 地表水环境质量符合GBT3838-2002IV类的规定；
4. 污水综合排放符合GB8978-2002三级标准的规定。
（四）依据标准（附件3），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自评得分在75分以上（含）。
二、工作程序
（一）遵循自愿申报原则，满足申报基本条件的单位，向市（州）文化和旅游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二）市（州）文化和旅游部门收到申报材料后，依据标准，组织开展资料审查与技术评估，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位，经当地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由市（州）文化和旅游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向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原则上每个市（州）不超过2个。
（三）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资料进行评审。
（四）文化和旅游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通过资料评审的申报单位进行现场评估考核。
（五）根据资料评审和现场评估考核情况，指导申报单位对标提升，适时予以评定，择优推荐申报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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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推荐单位：                                      
二○二二年   月
（注：推荐单位指市（州）文化和旅游部门）
1. [bookmark: _Toc63068800][bookmark: _Toc360869243]
湖北省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申请表
	（一）基地基本情况

	基地名称
	
	主管部门
	

	运营主体名称
	

	运营主体性质
	非企业性质单位：
  事业单位    行政单位    其他非企业
企业性质单位：
内资民营企业       内资国营企业
外商及港澳台企业   其他企业

	通讯地址
	
	邮编
	

	电    话
	
	传真
	

	网    址
	

	负 责 人
	
	电话
	

	工业企业/
集聚区信息
	核心企业数量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二）工业旅游情况

	旅游类型
	城市休闲型     产业园区集聚型   企业观光体验型
博物馆展示型   文化创意集聚型   遗址遗迹观光型
其他                        

	开业时间
	
	固定开放时间
	

	是否需要预约
	是       否
	门票价格
	          元

	参观点数量
	个
	游览线路
	条

	旅游投入情况
	累计投入
	         万元
	年均投入
	       万元

	旅游专职
工作人员
	总就业人数
	   人          

	
	其中：
导游(讲解)人员：        人；    管理人员：         人。

	旅行社
合作情况
	自营旅行社数量
	家
	签署合作协议旅行社数量
	      家

	接待能力
	年游客
接待能力
	万人次
	单次/瞬时游客接待能力
	人次

	上年工业旅游经营情况
	游客接待量
	       万人次
	营业收入
	万元

	
	其中：
门票收入：         万元；   商品收入：         万元；
餐饮收入：         万元；   交通收入：         万元；
住宿收入：         万元；   演艺收入：         万元；
娱乐收入：         万元；   其他收入：         万元。

	运营主体概况（包括基本情况、行业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等）




	工业旅游条件（资源价值、主题产品、特色项目和特色游览线路等）



	工业旅游发展概况（发展过程、管理机构情况、接待条件、建设投入、经济和社会效益等）




	工业旅游示范效益（发展模式、特色、示范经验等）





	申报单位
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文化和旅游与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推荐意见
	
文化和旅游部门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经济和信息化部门意见：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对标说明材料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63068802]
申报单位应在申请报告书之外，建议随附一份《对标说明材料》。
对标说明材料以《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规范与评价》（LB/T 067-2017）为参照，无具体编写格式要求，以能客观、清晰展示申报单位真实情况为准。
对标说明材料应尽可能提供如下内容：
1. 申报范围，包括范围文字描述和范围图等；
2. 合法开放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等；
3. 发展历程，包括工业旅游发展经过及大事件；
4. 特色资源，包括资源类型及发展历程、产品类型及开发历程等；
5. 设施和项目建设投资情况，项目包括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建设年限和投资额等，配套设施包括住宿条件、餐饮服务、交通设施、标识系统、卫生环境等；
6. 经营管理情况，经营管理机构发展、变更情况，经营管理经验，安全规范（安全设施、预警机制、工作规范、安全教育、应急救援、疫情防控、保险产品等）等；
7. 经营情况，开业至今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情况（含细分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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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文化和旅游厅、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通知要求和《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规范与评价》（LB/T 067-2017）的有关要求，本单位承诺：
1. 本申请填报信息准确无误，本单位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 基地申报范围内无任何产权争议；
3. 已取得立项、环境影响评价、安全风险评估、特种设备检验、消防、卫生许可等开放许可；
4.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
5. 近三年内未发生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
6. 环境条件（含空气、噪声、地表水、污染综合排放）均符合《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规范与评价》（LB/T 067-2017）相关要求；
7. 未受过行政处罚且无严重失信行为。
8. 基地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对未能及时整改的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
9. 接受上级有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管检查，发生事故及时上报不隐瞒。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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